
 
 

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
 

中证鹏元公告【2023】49 号 

 

中证鹏元关于关注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收到湖北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公告 

 

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证鹏元”）对塞

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1
（以下简称“塞力医疗”或“公司”，

股票代码：603716.SH）及其发行的下述债券开展评级： 

债券简称 上一次评级时间 
上一次评级结果 

主体等级 债项等级 评级展望 

塞力转债 2022年 6月 24日 AA- AA- 稳定 

公司于 2023年 1月 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

局（以下简称“湖北证监局”）出具的《关于对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、温伟、王政、刘文豪、杨赞、刘源出具责令改正措施

的决定》（【2023】3号），公司存在以下违规事实： 

1、关联交易未履行披露义务。2018 年至 2022 年 6 月期间，公

司存在向公司关联方和合作方提供资金，后转移至控股股东赛海（上

海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赛海健康”）及实际控制人温伟。

上述与控股股东、实控人发生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以及与武汉联智赛

维医疗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智赛维”）和力迩斯区块链安防

科技（武汉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力迩斯区块链”）发生的关联交

易均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由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现名。 



 
 

 

2、提供财务资助未披露且未履行审议程序。2022年上半年，公

司向上海嵊篮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嵊篮化工”）、北京塞力斯

川凉慧医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川凉慧医”）、连州塞力斯博宏

区域医学检验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连州博宏区检”）、济宁市慧泽

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济宁慧泽”）等主体提供借款未

经董事会审议通过，且发生时未履行临时披露义务。 

3、股权转让披露不完整。2022 年 7 月 25 日，控股股东赛海健

康与黄剑锋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合计向其转让持有的塞力医疗

1,227.95万股，占比 5.99%，转让金额 1.48亿元。同日,赛海健康与

黄剑锋签订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》，但塞力医疗未披露上述补充协议。 

公司已在 2023年 1月 18日披露的《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关于收到湖北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公

告”）中披露上述事项的最新进展。 

1、关联交易事项方面，截至 2022年 12月底，公司与控股股东、

实控人发生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，以及与关联方联智赛维、力迩斯区

块链发生的借款、可转股债权投资合作资金均已结清或收回。 

2、财务资助事项方面，截至公司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对嵊篮化工、

济宁慧泽的借款均已收回；公司对连州博宏区检累计汇出借款总额

1,760万元，用于连州区检项目建设投入，公司认为此项款项安全可

控;公司累计向川凉慧医提供 5,000 万元借款用于项目前期开拓，川

凉慧医尚未将该笔借款退回，公司正在积极向川凉慧医追回该笔借

款。 

3、关于股权转让的补充约定。2022 年 7 月 25 日，赛海健康



 
 

与黄剑锋签订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》，约定“控股股东赛海健康有权

在出售日起满 183 个自然日后的 182 个自然日内从受让方处回购

出让的股票，未在约定期限内行使回购权的，视为赛海健康自动放弃

回购权”。 

中证鹏元已与公司沟通，公司表示正在梳理公告中未决事项、尽

快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并进行补充披露。但上述事项反映出公司在经营

管理中存在一定不规范情形，或将对公司业务开展、融资等方面产生

一定负面影响。 

中证鹏元将密切关注公司信息披露的合规性、时效性等方面，并

持续跟踪以上事项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、评级展望以及“塞力转债”

信用等级可能产生的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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